Jesuit Theology 耶穌會神學 耶穌會是依納爵（Ignatius of Loyola{\LinkToBook:TopicID=604,Name=Ignatius of Loyola}）所創立；在他寫了《聖依納爵神操》（Spiritual Exercises，房志榮譯，光啟，1978）之後，在巴黎遇上更正教運動，便在書中加入了「與教會同思索的規則」（'Rules for Thinking with the Church'），作耶穌會的指導原則，其目的是「高舉積極的和經院式（Scholastic{\LinkToBook:TopicID=1054,Name=Scholasticism}）的神學」。「積極的信仰先賢」像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、耶柔米（Jerome{\LinkToBook:TopicID=653,Name=Jerome}）和大貴格利（Gregory the Great{\LinkToBook:TopicID=529,Name=Gregory the Great}），他們推廣神的愛和叫人服事祂；「經院神學大師」如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、波拿文土拉（Bonaventura{\LinkToBook:TopicID=228,Name=Bonaventura}）、倫巴都（Lombard{\LinkToBook:TopicID=736,Name=Lombard, Peter}），「為我們這一代解釋救恩的知識，並且否定和暴露一切的錯謬和虛假」。依納爵在《約章》（Constitutions，最後訂本是1550～1）稱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el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7,Name=Aristotelianism}）是耶穌會在哲學上的權威；而阿奎那則是經院神學的權威。他們在1598年採用阿奎那的神學為他們的「研修課程」（Ratio Studiorum）；日後天主教以阿奎那的神學為藍本（取代了倫巴都的地位），與此事有密切的關係。但阿奎那有些神學見解，卻不為耶穌會接納；就如對馬利亞（Mary{\LinkToBook:TopicID=772,Name=Mary}）的看法，他們就採取小團體的意見，特別是蘇格徒主義（Sco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61,Name=Scotism}），而稱馬利亞是無玷受孕。後來耶穌會士是最徹底的馬利亞崇拜者。耶穌會早期的領導人非常關注「教義的穩固和一致性」，特別是亞夸韋瓦（Claudius Aquaviva, 1543～1615）。
　　雖然依納爵認為「經院神學大師……對聖經及積極和聖潔之教義，有較清楚的了解」，然而因為他們愈來愈捲入與復原教（Protestan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65,Name=Protestantism}）人士及楊森派（Janse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651,Name=Jansenism}）的爭辯，所以覺得更要注意「積極」神學的其他支流，就如聖經、教父及教會史。荷蘭籍的迦尼修（Peter Canisius, 1521～97）寫了一本廣被採用的《教義問答》（Summa Doctrinae Christianae），並且不辭勞苦地在德國等地與更正教人士辯論；但耶穌會反更正教最重要又最有學問的人物，首推拜拉明（Bellarm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99,Name=Bellarmine, Robert}）。他們在歐洲各地設立相當高水準的研究中心，像盧萬（Louvain）、巴黎（Colle&ge de Clermont）、科隆（Cologne）、因戈爾施塔特（Ingolstadt）、維爾茨（Wu/rzburg）、維也納、布拉格、阿爾卡拉（Alcala）、巴利阿多利德（Valladolid）、克拉科夫（Cracow）等，造就無數有分量的學者，像經院學家托萊多（Francisco de Toledo, 1532～96）、歷史及教父學家克累沙（Jakob Gretser, 1562～1625）、稱作「葡萄牙之亞里斯多德」的豐塞卡（Peter de Fonseca, 1528～99），以及教義和道德神學家雷索斯（Leonhard Lessius, 1554～1623）。
　　依納爵的「規則」指出，人若過分看重預定論和信心，就會忽略自由意志和善工。自1613年的亞夸韋瓦諭令之後，耶穌會對恩典（Grace{\LinkToBook:TopicID=519,Name=Grace}）的正式教義有了改變，它便是後人所稱的摩利那主義（Molinism），源自西班牙神學家摩利那（Luis de Molina, 1535～1600）。他的《自由意志與恩賜的調和》（Harmony of Free Will with the Gifts of Grace, 1588）指出，恩典的功能並不在恩典本身，而是神本於祂的預知，來配合人的自由意志所成。有效的恩典與足夠的恩典是不一樣的，前者是指人同意才有的。耶穌會最偉大的神學家蘇熱次（Francisco de Suarez, 1548～1617）稱之為「適合性」（congruism）︰神本於祂對受恩之人的「預知」（scientia media），把與受恩之人「適合的恩典」（gratia congrua）賜給他。這顯然是針對更正教的教義，卻引起了道明會（Dominicans{\LinkToBook:TopicID=375,Name=Dominic and the Dominicans}）激烈的反對；道明會士本於阿奎那的神學，忠心地跟隨奧古斯丁的教訓，認為神的恩典是至高無上，又是人不可抗拒的。二者的爭辯終於引發羅馬召開會議（De Auxiliis, 1597～1607），拒絕了耶穌會和道明會二派的解釋；不過後來羅馬教會還是傾向採納耶穌會的教訓。
　　到了十七世紀中葉，楊森派指控耶穌會犯了伯拉糾主義（Pelag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14,Name=Pelagianism}），和半伯拉糾主義（Semi-Pelag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69,Name=Semi-Pelagianism}）的錯誤，於是耶穌會士全面迎戰楊森派。法國教父學專家貝陀（Denis Petau, 1583～1652）和加尼埃（Jean Garnier, 1612～81），挑戰楊森派所解釋的奧古斯丁思想和伯拉糾主義。其實早一世紀便有人（Michel Baius of Louvain, 1513～89）提出類似楊森主義的教導，而同樣為耶穌會（Bellarmine, Lessius）所駁斥。
　　楊森派批評耶穌會太熱心擁護教宗（Papacy{\LinkToBook:TopicID=899,Name=Papacy}），這可能是有理由的，而且可追溯至依納爵身上。依納爵的兩個同工即被稱為「教宗的神學家」，他們是萊尼慈（Diego Lainez, 1512～65）和撒爾麥倫（Alonzo Salmeron, 1515～85），二人為天特會議的積極分子。萊尼慈指出主教的裁決權，是直接來自教宗，而不是基督。後來耶穌會士在梵諦岡第一次會議（1870），更為教宗無誤的教義草擬；他們屬於教宗至上主義者，亦是反加利亞的神學家〔加利亞（Gallia）屬法國更正教，採用加爾文草擬的四十條為信條〕。早期的耶穌會士甚至認為，教宗對世界具有「非凡及間接」的權力。這種思想為馬里安納（Juan de Mariana, 1536～1623），和拜拉明等人的反叛和逼害異己製造了藉口（與當代加爾文主義者的思想相近）；但這種政治化的神學思想，給英國和法國的耶穌會帶來非議。
　　耶穌會亦發展他們的苦修神學（Asce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61,Name=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}）和屬靈生活，主要是本乎依納爵的《聖依納爵神操》。在印度及遠東的耶穌會士，像利瑪竇（Matteo Ricci, 1552～1610）和諾俾里（Robert de Nobili, 1557～1656），在神學及宣教事工的建樹相當多。耶穌會士在道德神學（Mo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14,Name=Moral Theology}）過分注重是非心決疑法（Casuistry{\LinkToBook:TopicID=260,Name=Casuistry}），亦為他們招來不少惡評︰對他們來說，「責任」也者，是指人若事先不知道結果，他就是做錯了事，也不該受責備，因此「良善動機」便常成了合法的藉口。他們的「或然論」（probabilism）又給人太多空間擺脫道德責任︰人只要辯說不知情，因此良心無愧，就算為無罪，因此被楊森派評為「縱容主義」。耶穌會士根據的原則是︰任何有懷疑的個案，人可以不管公眾接受的準則，只按當時的情況來行事，就算當時的情況是要求他按準則而行，也可以不理。這套道德學說，在天主教內亦引起很大的爭議。
　　耶穌會的黃金時期，是在它創立的頭一百年，那時天主教正處於後改教運動時期，元氣大傷（參天主教反改教運動，Reformation, Catholic Counter-{\LinkToBook:TopicID=994,Name=Reformation, Catholic Counter-}），耶穌會的工作正能重振士氣。雖然後來他們捲入多宗爭辯，而從1773～1814年，他們又受到羅馬教廷的壓抑，耶穌會仍然是羅馬天主教正統主義的大本營，又是擁護教宗權力最忠心的團體。就是近至1916年，耶穌會仍透過下面一本書，來表示他們對阿奎那主義的效忠︰《論在社會促進教導聖多默思想》（On Increasing Devotion to the Teaching of St Thomas in the Society）。雖然早於此幾年，提勒爾（George Tyrrell, 1861～1909）因著他的天主教現代主義（Modernism, Catholic{\LinkToBook:TopicID=801,Name=Modernism, Catholic}）而被逐出耶穌會，卻要直到德日進（Teilhard de Chardin{\LinkToBook:TopicID=1145,Name=Teilhard de Chardin, Pierre}）和梵諦岡第二次會議，耶穌會的神學才改變它傳統的形象。耶穌會仍然是天主教的學術重鎮，透過他們傑出的大學（如︰羅馬的貴格利大學），和無數學術期刊，以及立場極為不同的一級神學家，像朗勒根（Lonergan{\LinkToBook:TopicID=737,Name=Lonergan, Bernard}）、拉納（Rahner{\LinkToBook:TopicID=983,Name=Rahner, Karl}）、荷蘭的敬虔派孫能博（Schoonenberg，1911年生），以及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 （Liberatio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4,Name=Liberation Theology 解放神學}） 家薛君度（J. L. Segundo）、翁曼（Josef Jungmann, 1889～1975），禮儀神學家盧伯（Henri de Lubac, 1896～1900）和丹尼盧（Jean Danielou, 1905～74），耶穌會的神學成就可說是無出其右。今天除了少數人外（如︰Jean Galot），我們也不能說耶穌會的神學立場，是擁護教宗無上權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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